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第十八条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

当按照招标公告、资格预审公告或者投标邀

请书规定的时间、地点提供招标文件或者资

格预审文件，提供期限自招标公告、资格预审

公告发布之日起计算不得少于 5 个工作日。

提供期限届满后，获取招标文件或者资格预

审文件的潜在投标人不足 3 家的，可以顺延

提供期限，并予公告。

公开招标进行资格预审的，招标公告和

资格预审公告可以合并发布，招标文件应当

向所有通过资格预审的供应商提供。
第十九条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

当根据采购项目的实施要求，在招标公告、

资格预审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中载明是否

接受联合体投标。如未载明，不得拒绝联合

体投标。

第二十条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

当根据采购项目的特点和采购需求编制招标

文件。招标文件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投标邀请；

（二）投标人须知（包括投标文件的密封、

签署、盖章要求等）；

（三）投标人应当提交的资格、资信证明

文件；

（四）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采购标的需

满足的要求，以及投标人须提供的证明材料；

（五）投标文件编制要求、投标报价要求

和投标保证金交纳、退还方式以及不予退还

投标保证金的情形；

（六）采购项目预算金额，设定最高限价

的，还应当公开最高限价；

（七）采购项目的技术规格、数量、服务标

准、验收等要求，包括附件、图纸等；

（八）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九）货物、服务提供的时间、地点、方式；

（十）采购资金的支付方式、时间、条件；

（十一）评标方法、评标标准和投标无效

情形；

（十二）投标有效期；

（十三）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及地

点；

（十四）采购代理机构代理费用的收取标

准和方式；

（十五）投标人信用信息查询渠道及截止

时点、信用信息查询记录和证据留存的具体

方式、信用信息的使用规则等；

（十六）省级以上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事

项。

对于不允许偏离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招标文件中

规定，并以醒目的方式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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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条 临时活动地点的活动违

反本条例相关规定的，由宗教事务部门责

令改正；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活动，撤销

该临时活动地点；有违法所得、非法财物

的，予以没收。
第六十七条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

教活动场所违反国家有关财务、会计、资

产、税收管理规定的，由财政、税务等部门

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经财

政、税务部门提出，由登记管理机关或者批

准设立机关吊销其登记证书或者设立许

可。

第六十八条 涉及宗教内容的出版物

或者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有本条例第四十

五条第二款禁止内容的，由有关部门对相

关责任单位及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擅自从事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或者超

出批准或备案项目提供服务的，由有关部

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六十九条 擅自设立宗教活动场所

的，宗教活动场所已被撤销登记或者吊销

登记证书仍然进行宗教活动的，或者擅自

设立宗教院校的，由宗教事务部门会同有

关部门予以取缔，有违法所得、非法财物

的，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违法所得无

法确定的，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房

屋、构筑物的，由规划、建设等部门依法处

理；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

非宗教团体、非宗教院校、非宗教活动

场所、非指定的临时活动地点组织、举行宗

教活动，接受宗教性捐赠的，由宗教事务部

门会同公安、民政、建设、教育、文化、旅游、

文物等有关部门责令停止活动；有违法所

得、非法财物的，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

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

款；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处 5 万元以下的

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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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民族工作，保障城

市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促进适应城市少数民

族需要的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城市，是指国家按

照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

第三条 城市民族工作坚持民族平等、团

结、互助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原则。

第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

当将城市民族工作作为一项重要职责，加强领

导，统筹安排。

第五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将适应当地

少数民族需要的经济、文化事业列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城市人民政府对于发展适应

当地少数民族需要的经济、文化事业的资金，

可以根据财力给予适当照顾。

第六条 城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可

以确定负责民族事务工作的部门或者配备专

职干部，管理民族事务。

第七条 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城市的人

民政府、少数民族聚居的街道的办事处，以及

直接为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服务的部门或者单

位，应当配备适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干部。

第八条 城市人民政应当重视少数民族

干部的培养和选拔

城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重视少数民

族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和使用。

城市人民政府鼓励企业招收少数民族职

工。

第九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发展少

数民族教育事业，加强对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

领导和支持。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采取适当措施，提高少

数民族教师队伍的素质，办好各级各类民族学

校(班)，在经费、教师配备方面对民族学校(班)

给予适当照顾，并根据当地少数民族的特点发

展各种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

地方招生部门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结

合当地实际情况，对义务教育后阶段的少数民

族考生，招生时给予适当照顾。

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城市民族工作条例

第二十一条 在国省干线公路治理非法

超限超载车辆，有关部门要依靠省人民政府

批准的超限运输检测点、临时卸载点、公安交

警交通安全检查服务站和流动稽查队，对经

过称重确认的非法超限超载车辆，在严格卸

载的同时依法予以罚款，或依法收取超限车

辆路产损坏赔（补）偿费，同时载入运输质量

信誉档案，并对驾驶人进行记分处理。

第二十二条 在高速公路上治理非法超

限超载车辆，高速公路管理机构要利用入口

称重检测装置对货运车辆进行检查，严格治

理非法超限超载车辆，坚决杜绝车货总重超

过 55 吨的非法超限超载车辆驶入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匝道和收费广场以外的非法超限超

载车辆的治理由当地政府负责。对擅自放行

非法超限超载车辆进入高速公路的当事人要

严肃追究其责任。

第二十三条 在农村公路（县、乡、村道)

治理非法超限超载车辆，由管理主体根据公

路技术等级和实际需要，在辖区  内重要路

口和连接干线公路路网的线路入口处，提前

按国标设置明显的限载、限高、限宽警示标

志，设置的限高、限宽设施应具备反光功能。

县、乡道三级公路的严格限制车货总重超过

30 吨的车辆驶入，县乡道为四级公路的严格

限制车货总重超过 20 吨的车辆驶入，等外公

路和村道严格限制车货总重 10 吨以上的车

辆驶入。对技术等级高或设有治超站点的路

段，按照国省干线公路的治理方式进行。

第二十四条 加强对特大桥梁和危桥的

管理，严禁非法超限超载车辆和超过限定标

准的车辆通过桥梁。对经交通部门公布的危

桥，要依据分类标准设置明显标志和限高、限

宽设施，必要时派专人值守。要按照行业标准

开通便道或指定绕行路线，保证车辆正常通

行。对非法超限超载车辆压垮桥梁或导致重

大人员伤亡事故，要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

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加强对鲜活农产品运输车

辆的源头治理，严格按规定装载。对非整车装

载鲜活农产品、超限超载、无检疫检验证明的

运输车辆，不得享受绿色通道优惠政策。对已

行驶在公路上的运输瓜果、蔬菜等鲜活农产

品的超限超载车辆，不得滞留、卸载和罚款，

但必须在道路运输证上登记违法行为并将违

法行为抄告有关执法监管机构。对超限车辆，

收缴相应的路产损坏赔（补）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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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非法超限超载车辆工作实施细则




